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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工業氣體協會 

簡訊第八十一期 

中華民國 112 年 4月 1日 

內部刊物每逢 1/4/7/10月出刊 

發行人  呂 永 正 

編輯技術委員會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27號 1204室 

Tel.02-25932056 Fax.02-25932115 

E-Mail: igaroc@ms61.hinet.net 

會務報導： 
壹、本會於 112 年 2月 16 日舉行第十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視訊聯席會議通

過：  (1)111 年度工作報告及 111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

表、現金出納表、基金對照表。 (2)技術委員會 112 年度工作計畫：

(a)訪視聯陽氣體、立全氣體、正弘氣體、聯銓氧氣、良欣氣體、三

福台中、邦帝科技、達豐氣體、大益氣體、聯華氣體中港、恆春氣

體、東旭氣體、良欣實業、聯通氣體、誌豐行、永信工業、長毅開

發。(b)辦理委託檢驗站新進檢驗員基礎教育訓練(不定期舉辦)。(c)

辦理檢驗站專業人員年度教育訓練(11 月 24-25 日辦理)。 

貳、本會擬於112年 11月 24-25日舉辦鋼瓶安全檢驗站專業人員本(112)

年度教育訓練，11月 24 日課程內容「碳盤查作業」及「新太陽能技

術」，11月 25 日課程內容「鋼瓶灌充作業」、「食品氣體」及「鋼瓶

檢驗作業」等。  

叁、本會技術委員 3月稽核訪視立全、聯陽氣體鋼瓶檢驗站，並請依「無

縫鋼瓶檢驗稽核評估表」技委會稽核訪視結果改善並回覆。 

肆、本會(112)年度 1-3 月鋼瓶安全檢驗數量業已統計完成，檢驗戶數

3,038 檢驗支數 82,441 不合格數 120 不合格率 0.15%。 

 

法規及政令宣導： 
壹、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0月 4日環署循字第 1111111106號 

主  旨：訂定「限制含石綿產品輸入」，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五月

一日生效。 

依  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 

公告事項：禁止含石綿產品輸入。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者應出具證

明文件，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不在此限： 

一、保護民眾和軍事用途所必須。 

二、作為研究、試驗、教育用途。 

三、無法取得適當之不含石綿成分產品之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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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中華民國112年1月12日  環署化字第

1118126656號  依據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接獲國際通報物

質，1, 4-丁二醇及海罌粟鹼於國內具有產業用途，為新興精神活性物質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不當使用恐對人體產生嘔吐、失

禁、致幻或呼吸抑制等作用；一氧化鉛、四氧化三鉛、硫化鈉、硫氰

酸 鈉及 β-荼（萘）酚過去曾遭人為蓄意或無意添加於食品，長期攝入

恐造成鉛中毒或神經病變、胃腸道損傷、甲狀腺腫大或腎炎等身體 危

害；另鑑於近年來國內外發生數起爆裂物致人員傷亡之事件，如硝酸

鈣、硝酸鈉、硝酸銨鈣、硝基甲烷、疊氮化鈉、過氯酸銨、過氯酸鈉

及磷化鋁等八種均可作為爆裂物先驅化學物質。為遏止濫用 之可能

性，本次修正除分別訂定管制濃度外，亦參考物質危害特性 將八項爆

裂物先驅化學物質指定公告為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參據塞維

索指令(Seveso III Directive)等風險資料，訂定及調整硝酸銨及氟化氫

（氫氟酸）分級運作量。爰修正本公告，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公告關注化學物質及其管制濃度與分級運作量，依物質危害特性

及民生消費議題，將上述十五種物質分三類公告為關注化學 物

質，訂定不同管制強度及運作方法。（修正公告事項一及附表一至

附表三）。 

二、已運作關注化學物質者，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完成相關事項。（修

正公告事項附表四）。 

三、不受本法管制之目的用途或物品、包裝容器規定及個別物質應遵

守規定已整合於修正公告第一項附表一至附表三，爰刪除現行公

告第二項、第五項、第七項及第八項規定。 

(摘錄附表一 民生議題類關注化學物質運作方法) 略. 

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發文字號：FDA 品字第 1111106920 號  

主旨：配合我國推動實施西藥優良運銷準則 (Good Distribution 

Practice, GDP)政策，建請轉知所屬醫療機構，將藥商符合 GDP

納入醫院藥品採購作業之參考，請查照。  

 說明：一、依藥事法第 53-1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二、為維護民

眾用藥品質及安全，衛生福利部分階段要求從事西藥批發、輸

入及輸出之藥商應符合 GDP，以確保所有交付至病患之藥品，

在儲存及運輸階段，其品質及包裝完整性得以維持，以延續

GMP 嚴謹的品質管理精神，並且有效處理緊急藥品回收事

件、在合理時間內正確運送給客戶及預防偽、禁藥進入藥品供

應鏈。現已公告實施 GDP 之藥商包括：西藥製劑藥品許可證

持有者及所有販賣冷鏈藥品之藥商等。三、經本署檢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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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者，將核發運銷許可；違反 GDP 相關規定者，將視情節

依藥事法公布藥商名單，並令其限期改善，改善期間得停止一

部或全部批發、輸入、輸出及營業；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

其一部或全部之西藥運銷許可。四、承上，截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通過本署 GDP 檢查並取得運銷許可之藥商已有 884 家

藥商。最新符合 GDP 藥商名單及其核准之 GDP 作業項目，可

至本署網頁 (www.fda.gov.tw)之「業務專區  > 製藥工廠管理

GMP/GDP > GDP 專區  > 符合 PIC/S GDP 藥商名單」查詢。  

 

技術通報 
操作及儲存壓縮氣體鋼瓶的 10 個安全注意事項  

壓縮氣體鋼瓶容器使用於高壓氣體的儲存，如果操作不當，這些高壓氣體

鋼瓶會造成高度的潛在危害，如果鋼瓶容器或瓶閥損壞可能會造成爆裂或

洩漏。提醒您下列操作壓縮氣體鋼瓶的安全注意事項。 

1. 經操作訓練合格、相關安全意識及危害認知訓練的人員進行鋼瓶容器操

作，操作氣體鋼瓶容器時需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PPE)，如護目鏡、

手套及防護衣物等。 

2. 直立存放鋼瓶，依內容物危害特性分類儲存氣體鋼瓶容器，使空瓶及實瓶

分開儲存，並遠離熱源和火源。 

3. 使用適當的瓶閥保護蓋或裝置，及進行鋼瓶容器固定，並防止鋼瓶傾倒

或翻落。 

4. 使用鋼瓶推車或固定框架搬運移動鋼瓶，不要在地面滾動鋼瓶。 

5. 依鋼瓶製造商的操作手冊進行操作、儲存和充裝氣體，並檢查及了解鋼

瓶鋼印及適當的內容物標示、GHS及運輸危害標示…等訊息。 

6. 檢查操作的氣體鋼瓶是否為檢驗合格的氣體鋼瓶（於水壓試驗期限內）。 

7. 定期檢查鋼瓶表面是否有腐蝕、坑洞、損壞或磨損的跡象。 

8. 切勿更改壓縮鋼瓶上的壓力釋放裝置（PRD）。 

9. 如果發現氣體洩漏或警報，立即撤離該區域，並呼叫緊急應變救援。 

10. 根據當地法規處理廢棄鋼瓶。並依最新的國內法規、標準執行鋼瓶操作

及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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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氣體鋼瓶儲存區示意圖 圖二、氣體鋼瓶儲存區示意圖 

災害事故案例及防止對策： 

事故描述： 2015 年 4 月 5 日，位於中國的大學實驗室發生高壓鋼瓶爆炸

事故。發生事故的實驗室，該實驗室承接了民間公司合作的實驗專

案。當天上午，三位研究生先後完成與該專案和課程的相關實驗後，

其中一位研究生與民間公司人員中午 12時 30分後進入實驗室進行合

作專案的靈敏度測試實驗，實驗過程中發生甲烷混合氣體儲氣鋼瓶爆

炸。事故造成該研究生死亡，民間公司人員重傷截肢，現場還波及其

他三名研究生造成輕傷。 

事故造成之損失:一人死亡、一人重傷及三人輕傷，實驗室設備及建築物

損壞。 

發生之可能原因：1.直接原因：事發實驗室進行實驗使用的氣體鋼瓶係自

行充裝的甲烷混合氣鋼瓶，其中氣體鋼瓶內甲烷含量達到燃燒範

圍。實驗時開啟鋼瓶閥門時，氣體快速流出引起的摩擦熱能或靜電，

導致鋼瓶內氣體反應發生爆炸。2. 間接原因：於實驗室自行調配及

充裝氣體鋼瓶；人員對甲烷混合氣的危害特性認知不足；事發爆炸

的鋼瓶為超過水壓試驗期限的不合格鋼瓶。 

預防對策：1.禁止自行調配及充裝氣體鋼瓶。2.加強人員對鋼瓶的安全檢

查，使用合格氣體廠商提供經檢驗合格的氣體鋼瓶產品。3.加強人員

對於氣體危害、火災爆炸危害的訓練及提升安全意識。 

 

 
 

 


